
信息披露

2023/1/4

星期三

B04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411� � � � � � � � �证券简称：*ST必康 公告编号：2023-001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

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及主要原因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延安必康” ）因2021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且公司前期存在的违规担保并未解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2年7月1日开市起对公司股票

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4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8.1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少每月

披露一次进展公告，披露资金占用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直至相应情形消除” ，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详情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8月2日、2022

年9月2日、2022年10月11日、2022年11月2日和2022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2022-099、2022-111、2022-122、2022-141）。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2-097），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2,161.32

万元，公司正积极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沟通，督促其尽快解决资金占用的问题并完成整改；公司违规

担保余额为19.96亿元。

2022年11月29日，因公司前期与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新沂必康新医药

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李宗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不

动产被拍卖。 公司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上述资产已被拍卖，若完成司法过户手续，公司将

不再拥有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要求执行拍卖的不动产的所有权， 但拍卖所得款将按照法院裁决

支付相关债权人债务，进而减少公司金融负债。 同时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主体在法律法规框架下，依法

解决此次被拍卖资产所涉违规担保问题，最大程度维护全体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于2022年

12月9日收到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获悉上述资产

拍卖事项已完成交割并取得拍卖成交款。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联支行于2022年12月9日

向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解除担保通知书，表示已收到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联支行支付的拍卖款，同意解除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对延安必康、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涉债务的担

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日与2022年1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暨资

产被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40、2022-146）。

2022年12月22日，公司与徐州北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全资子公司徐州

北盟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0.00元转让至徐州北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随后北盟物流完成了

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2022年12月26日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陕06破1号

之六民事裁定书， 裁定对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与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实质

合并重整。 北盟物流为控股股东提供的担保因其与控股股东实质合并重整，无需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公

司后续或将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对此行为给公司造成影响进行专项评价。 具体担保责任承担情况以公

司按要求依法披露的中介机构专项报告及经监管机构确认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

29日、2022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与《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展及解除违规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62、2022-167）。

截至目前，2,161.32万元资金占用已归还，公司涉及的违规担保已解除。 具体担保责任承担情况以

公司按要求依法披露的中介机构专项报告及经监管机构确认为准。

针对违规担保事项， 公司已对内控中存在的缺陷进行深刻反思， 通过完善并落实内部控制整改措

施，进一步完善对外担保、资金管理等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环节。

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管理人员对《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进行学习，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切实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更好的维护和保障投资者权益。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进展

公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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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

监管询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延期回复监管询问函的基本情况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陕西监管局发出的《监管询问函》（陕证监函[2022]542号），要求公司应就相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

于收到本函件的五个工作日内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并对外披露， 同时抄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

收到监管询问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对监管询问函中涉及的问题逐项进行

认真细致的核查和分析。 鉴于监管询问函中问题所涉及的事项较多、工作量较大，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

核实和完善，补充相应资料，给回复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切实稳妥做好监管询问函回复工作，确保回复

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经公司审慎研究后， 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申请延期至

2023年1月6日前回复监管询问函。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提示

1、公司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1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上述事项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条和第9.8.1条

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7月1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

示” 。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1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

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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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搜特转债”（转债代码128100）转股期为2020年9月18日至2026年3月12日；目前转股价格为1.60

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搜特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发行了8,

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1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

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67号”文同意，公司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4月9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搜特转债” ，债券代码“12810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搜特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3月18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年9月18日至2026年3月12日。

二、“搜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年9月9日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 转股价

格的议案》，同意将“搜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9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9月10日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

相关媒体上的《2020-087：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2、2021年8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 转股价

格的议案》，同意将“搜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8月17日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

相关媒体上的《2021-074：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3、2022年5月19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对回购股份的注销手

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3,093,441,054股减少为3,051,814,483股，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调整的相关规定，“搜特转债” 转股价格由1.62元/股调整为1.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

21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6月2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2-059：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2022-060：关于调

整“搜特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三、“搜特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搜特转债” 金额因转股减少22,000元，转股数量为13,750股。 截至2022年12月

30日，“搜特转债”剩余债券7,981,154张，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98,115,400元。

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股）

送股

（股）

公积金

转股

（股）

其他

（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49,531,579 14.73 0 0 0 0 0 449,531,579 14.73

高管锁定股 449,531,579 14.73 0 0 0 0 0 449,531,579 14.7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2,320,

965

85.27 0 0 0 +13,750 +13,750

2,602,334,

715

85.27

三、股份总数

3,051,852,

544

100.0

0

0 0 0 +13,750 +13,750

3,051,866,

294

100.0

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搜特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

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769-81333505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12月30日“搜于特”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12月30日“搜特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 � � � �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3-002

转债代码：128100�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审判决

2、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3、涉案/执行金额：约7,845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如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 ）和搜于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 、“公司” ）未能如期履行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8935号]的

判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五羊支行” ）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对公司及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交通银行五羊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融资事项，公司已按相

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813.93万元。公司

根据判决书内容将案件涉及的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约39.94万元计入本期损益。

公司于2022年7月29日披露了交通银行五羊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1)粤0104民初33911号]的一审判决结果，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71：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公司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收到交通银行五羊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结果后，供应链

公司不服，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2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上述案件的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8935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如供应链公司和搜于特集团未能如期履行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8935号]的判决，交通银行五

羊支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交通银行五羊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融资事项，公司已按相

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813.93万元。公司

根据判决书内容将案件涉及的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约39.94万元计入本期损益。

三、公司其他已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7日披露了东莞市陆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搜于特集团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21）粤1971民初486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25：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披露了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诉搜于特集团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两个案件[案号（2021）沪0115民初45859号]、[（案号2021）沪0115民初45816号]的二审判决结果，具

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2-097：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现将上述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编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情况

1

（2021）粤

1971民初

486号

东莞市陆通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搜于特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运输合同

纠纷

约7万元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82993.8元及相

应利息，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

原判。

2

（2021）沪

0115民初

45859号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

搜于特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约674万

元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6,354,266.64

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和利息。 二审维持原

判，公司已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尚未执

行。

3

（2021）沪

0115民初

45816号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

搜于特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约674万

元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6,354,266.64

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和利息。 二审维持原

判，公司已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尚未执

行。

四、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五羊支行诉供应链公司、 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书 [（2022） 粤01民终

18935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91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27044� � � � � � � � �债券简称：蒙娜转债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918� �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2、债券代码：127044� � � � �债券简称：蒙娜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26.72元/股

4、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2月21日至2027年8月15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蒙娜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51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公开发行

了1,168.9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6,893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1】893号” 文同意，公司116,893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9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蒙娜转债” ，债券代码“127044”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8月20日，

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2022年2月21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

（2027年8月15日）止。 （因2022年2月20日为法定节假日，故顺延至2022年2月21日）。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蒙娜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7.20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

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在授予日2021年7月16日以15.3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49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42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8%，股份来源为公司向激

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登记完成情况，“蒙娜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27.20元/股调整为27.0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

年9月24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期限为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2月27日。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2021年9月24日至2021年12月27日期间， 各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行

权了188,350股，公司股本增加了188,350股，行权价格为9.63元/股。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期限为2021年12月28日至2022年12月27日，截至2022年2月15日各激励对象通过自

主行权方式行权了3,434,133股，公司股本增加了3,434,133股，行权价格为9.63元/股。 综上，因激励对

象自主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了3,622,483股。 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蒙娜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原27.07元/股调整为26.9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2月16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

2022年2月16日至2022年6月29日期间，各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行权了961,943股，公司股

本增加了961,943股，行权价格为9.63元/股。 同时，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641,410股后的414,256,6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人民币现金，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为103,564,157.75元，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418,898,041股折算每股现金红利为0.2472299

元。 综上，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蒙娜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92元/股调整为26.63元/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6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10月24日期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各激励对象通

过自主行权方式行权了80,200股，公司股本增加80,200股，行权价格为9.38元/股。 同时，公司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49名激励对象共计442万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15.13元/

股。 综上，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蒙娜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63元/股调整为26.75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0月26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2年10月26日至2022年12月27日期间，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各激励对

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行权了620,324股，公司股本增加620,324股，行权价格为9.38元/股。根据可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蒙娜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75元/股调整为26.7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12月30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蒙娜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蒙娜转债” 因转股减少120张（金额为12,000元）， 转股数量为447股。 截至

2022年12月30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11,688,665张（可转债余额为1,168,866,500元）。

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137,449 47.77 -4,420,000 195,717,449 47.14

其中：高管锁定股 195,717,449 46.72 - 195,717,449 47.14

股权激励限售股 4,420,000 1.06 -4,420,000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8,813,022 52.23 648,771 219,461,793 52.86

三、总股本 418,950,471 100.00 -3,771,229 415,179,242 100.00

注：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期限为2021年12月28日至2022年12月27

日，符合行权条件的121名激励对象可自主行权。 同时，公司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

购注销49名激励对象共计442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股本变动亦包含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及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导致的股本变动。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蒙娜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21年8月1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7-81896639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12月30日“蒙娜丽莎” 股本结构

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12月30日“蒙娜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918� � � � � � � � �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公告编号：2023-002

债券代码：127044� � � � � � � � � � � �债券简称：蒙娜转债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蒙娜丽莎” ）及子公司广东清远蒙娜丽莎建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蒙公司”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共4项，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专利

类型

专利

权人

发明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专利授权

公告日

证书号

1

发明

专利

清蒙公

司

一种晶钻大理石瓷质砖及

其制备方法

ZL2021111885

83.1

2021.10.12 2022.12.02 第5622477号

2

发明

专利

清蒙公

司

一种精雕仿石瓷抛砖及制

备方法

ZL2021111871

79.2

2021.10.12 2022.12.27 第5671389号

3

发明

专利

蒙娜丽

莎

一种半亮光细腻质感干粒

釉及其在陶瓷板中的应用

ZL2021108512

14.X

2021.07.27 2022.12.16 第56503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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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或子公司自主研发成果， 专利的取得和应用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对

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3466� �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13643� � � �债券简称：风语转债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风语转债于2022年10月10日开始转股，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29,000

元风语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894股，占风语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0.00032%。

●未转股风语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风语转债金额为499,971,000元，占风

语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420%。

●本季度转股情况：本季度，风语转债转股金额为29,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894股。

一、风语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26号）的核准，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公开发行了5,000,000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期限6年。 债券利率第一年为0.3%、第二年为

0.5%、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0%、第六年为2.5%。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05号文同意，公司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4月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风语转债” ，债券代码“113643” 。

根据《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3月31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10月10日）可转换

为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22.15元/股。 风语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14日起，由原来的22.15元/

股调整为15.2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风语筑文

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二、风语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风语转债转股情况

风语转债自2022年10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期限至2028年3月24日。 截至2022年12月

31日，风语转债累计已有29,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为1,894股，占风语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0.00032%。 其中，2022年10月10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风语转债转股的金额为29,

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894股，占风语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0032%。

（二）风语转债未转股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尚未转股的风语转债金额为499,971,000元， 占风语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9420%。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2,128,800 0 2,128,8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596,347,417 1,894 596,349,311

三、股份总数 598,476,217 1,894 598,478,111

四、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21-56206468

传真：021-56206468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300921� � � � � � � � � �证券简称：南凌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股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8.44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818,9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2%，最高成交价为18.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5.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

币14,071,572.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

2、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9月2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9月20日—2022年9

月2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9,462,477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

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2,365,619股）。

4、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适时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88059�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3-001

转债代码：118009�转债简称：华锐转债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华锐转债”自2022年12月30日开始转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锐转债”共有人民币3,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21股，占“华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99,

997,000元，占“华锐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92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32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6月24日至2028年6月2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79号文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40,0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7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华锐转债” ，债券代码

“118009” 。

根据有关规定和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华锐转债” 自2022年12月3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2

年12月30日至2028年6月23日。 “华锐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30.9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锐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2年12月30日至2028年6月

23日。 自2022年12月30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华锐转债” 共有人民币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为21股，占“华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5%。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99,997,000元，占“华锐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992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12月29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2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137,600 0 19,133,600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8,738,000 0 18,738,000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399,600 0 395,6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870,400 21 24,874,421

总股本 44,008,000 21 44,008,021

注： 表格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计算差异系战略投资者通过转融通借出的部分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导致。 因此存在4,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情况。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锐转债” 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22881838

联系邮箱：zqb@huareal.com.cn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88626� � � � � � � � �证券简称：翔宇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1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274,483股，占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的比

例为1.42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50元/股、最低价为28.2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3,

270,345.21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拟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

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7.8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8）、《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1）。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57.80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7.43元/股 （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274,483股，占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的比例为1.42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50元/股、最

低价为28.2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3,270,345.21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3976� � � � � � � �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13624� � � � � � � � �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0元“正川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

计共有90,000.00�元“正川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911股，占“正川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正川转债” 金额为404,910,000.00元，

占“正川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77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8号《关于核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5万张，每张

面值100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405,000,000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24号文同意，公司4.0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1年

6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债券代码“11362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正川转债” 自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11月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初始转

股价格为46.6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6.38元/股。

2022年6月24日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息日，正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6.38元/股，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正川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正川转债”转股的转股期为2021年11�月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

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0元“正川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0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90,000.00元“正川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1,911股，占“正川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3%。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正川转债” 金额为404,910,000.00元，占“正川转债” 发行总

额的99.977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1,201,911 0 151,201,911

总股本 151,201,911 0 151,201,911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8349898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946� �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28142�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可转债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21,600元新乳转债已转换成公司A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1,16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

2、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17,978,4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

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14号” 核准，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发行了

71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1,8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深证上〔2021〕63号” 文同意，公司71,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月19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债券代码“128142”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新乳转债” 自2021年6月2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8.69元/股。

2021年5月12日， 因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乳转债” 转股价格由18.69元/股调整为

18.54元/股。 2021年6月23日，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新乳转债” 转股价格由18.54元/股

调整为18.47元/股。 2022年6月15日，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新乳转债”转股价格由18.47

元/股调整为18.40元/股。

二、新乳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新乳转债” 因转股减少金额为0元，减少数量为0张，转股数量为0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剩余可转债金额为71,797.84万元，剩余可转

债数量717.9784万张。

2022年第四季度，公司因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219,000股，相应减少股

权激励限售股219,000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为：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2022年9月30日）

本次变动增减

（2022年第四季度）

本次变动后

（2022年12月31日）

股份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回购注销 小计 股份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22,006,272 2.54% -219,000 -219,000 21,787,272 2.51%

高管锁定股 12,792,272 1.48% 12,792,272 1.48%

股权激励限售股 9,214,000 1.06% -219,000 -219,000 8,995,000 1.04%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844,795,555 97.46% 844,795,555 97.49%

三、总股本 866,801,827 100.00%

-219,000

-219,000 866,582,827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电话028-86748930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12月30日新乳业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12月30日新乳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